        我是誰？在這裡做什麼？    賽六十一6
    當我讀到以賽亞書六十一章6節：「你們倒要稱為耶和華的祭司，人必稱你們為我們神的僕役」時，這節經文「你們」是指以色列民全體，「神的僕役」是指聽神差遣為神服事的人。當時以賽亞預言千禧年來到時以色列民都要作祭司，在神面前事奉。現今我們處在千禧年的預備期，我們是新以色列民，神現在好像也同樣呼召我們每個基督徒成為「祭司」？神好像今天也會用另一種方式問我們這個問題：「你是誰？在這裡做什麼？」你如何回答呢？相信神要我們認識自己的屬靈身分、我們現在身在何處和我們應當做什麼。
一、人人皆祭司：是神呼召每個基督徒的屬靈身分。
1、舊約時代：其實這個呼召從舊約時代迄今神仍然未曾停止，早在主前1445年，摩西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，到了西乃曠野時，神就啟示摩西曉諭以色列民說：「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、為聖潔的國民」（出十九4～6）。神告訴以色列民，拯救他們脫離為奴之地，是要他們成為祭司的國度、為聖潔的子民，人人可坦然無懼地來到祂面前。
2、新約時代：教會就是新以色列，基督徒就是新以色列民。我們這些因信歸入基督的人，就與基督一同做祭司。雖然祭司的身分是這麼尊貴，祭司肩負的使命是這麼崇高重要，但信徒還是很容易低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地位，輕看上帝所託付給他們的使命。正因如此，初代教會使徒彼得特別提醒在小亞細亞一帶的基督徒說：「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子民，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」（彼前二9）。彼得的這段話與出埃及記十九章5~6節互相呼應。不但如此，使徒約翰也告訴亞西亞的七教會說：「祂（基督）愛我們，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，又使我們成為國民，作他父神的祭司」 (啟一5~ 6)。
3、近代：十六世紀，馬丁路德等人的宗教改革，在整個改教運動中意義最深遠，影響力最大的兩項教義：一個是「因信稱義」，另一個就是「信徒皆祭司」。馬丁路德在「教會被擄於巴比倫」文章中主張：「我們凡曾受過洗的人都是祭司，並無別分…因為彼得前書二章是這樣說的『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』所以，我們都是祭司，有多少基督徒就有多少祭司。」在神面前，所有信徒平等，共享祭司職分。
二、人人學事奉，人人事奉主：既是祭司就應當要聽主差遣為主服事。
    我們已認識自己的屬靈身分是祭司，其次我們現在身在何處和我們應當做什麼？我們身處在屬靈的教會中，同時我們也生活在屬世的家庭、社會中，應當要聽神差遣為神服事，就是「人人學事奉，人人事奉主」，要如何做呢？
1、事奉的目的是為神：首先能分辨要「事奉」而不是要做「事工」，「事奉」的焦點和目的要被不斷地查驗動機：是否以神為中心單單為了神、榮耀神而事奉？或成為「事工」，是以人為中心為了滿足自己或在乎自己的成敗？
2、事奉的本質是「愛」：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（約壹四19），神的本質就是愛，神把祂的兒子賜給我們，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成為眾人的贖價彰顯了祂的大愛。現在神的命令要我們彼此相愛（約壹三23）成為愛的群體，神就透過我們的愛心特質，在教會、家庭或職場中向人彰顯祂自己。我們若不能藉著愛別人來展現神的愛，就沒法用絲毫的誠信來宣揚神愛的福音。
3、團隊事奉：耶穌基督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領袖，祂出生卑微，帶領十二位尋常的門徒，卻成就了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完成人類最大的救贖。耶穌的心意並不是要訓練十一位未來的明星贏得世人稱頌，乃是要他們成為一個謙卑的團體，因著他們有限的力量，迫使他們同心合意，並不斷地專注仰望神，已完成祂所分派的任務。耶穌是要訓練領導的團隊，而不是儲備未來的總經理俱樂部會員。基督是教會的頭（領袖），我們是祂的團隊是隊員。
4、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：以弗所書四章11~12節：「他所賜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傳福音的、有牧師和教師，為要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。」《現代中譯本》譯作：「為的是準備上帝所有的子民為他工作，建立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。」初代教會的生活是團契的生活在家聚會也在會堂聚會，他們看信徒都是上帝的兒女，天國的國民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他們說自己與使徒、先知、牧師和教師一樣都是聖職人員、聖工人員。他們之間各人的崗位與恩賜雖不相同，但他們都傳揚一樣的福音，也服事同一位主。

「人人皆祭司，人人學事奉，人人事奉主」是現今教會要恢復的重要課題。[image: image1.png]



